
总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2025年至2026年海陵区危旧照明设施改造及更换。

2.建设单位：泰州市海陵区市政园林养护服务中心。

3.设计单位：江苏时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泰州市海陵区。

5.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2025年至2026年海陵区危旧照明设施改造及更换，具体详见设计施工图、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等相关内容。
二、编制依据：

1.本工程依据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等编制；

2.人工工资执行苏建函价〔2025〕2号文标准；

3.取费标准依据根据江苏省2014费用定额及2016年营改增后取费标准：

4.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实名制；

5.暂列金额详见暂列金额明细表；
6.税率：参照苏建函价〔2019〕178号。

三、其他说明：
1.采用单价计算的措施项目费：以项为计量单位的费用，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其它费用。

2.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按施工图纸及相关的国家规范的要求。

3.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以设计施工图和清单规范为准；描述不一致的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和本说明为准。

4.因施工现场条件复杂，投标人需进行现场实地踏勘，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及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因素，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其他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施工方案及措施，并计入投标报价内。

5.现场实际施工与投标时情况不一致时，发包人有权取消或减少工作内容，发包人对承包人的未取得的合理利润不做任何赔偿。

6.对于现场保留的构筑物、设备、绿化苗木等保护费用，投标人应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费用。对于损坏部分需按原状修复，否则招标人有权扣除修复所需的费用。

7.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人提供的主要品牌规定的品牌要求报价，没有提出品牌要求的材料均须按照国产优质品自行报价；投标人在投标时必须在《承包人供应材料一览表》中注明主要材料规格、品牌、厂家、型号及规格，一旦中标后，严格按照本表所注明的材料进行供货，如进场材料与投标时不符，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推荐品牌供应材料，工程中所用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满足设计要求。投标人若采用非推荐品牌，需书面提供权威部门证明其选用的品牌型号优于推荐品牌型号，推荐品牌见附表《甲控乙供材料推荐品牌一览表》。

8.本工程主要材料的质保期以实施部门意见为准，投标人在报价时综合考虑。

9.其它详见招标文件。

甲控乙供材料推荐品牌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品牌
备注
1
灯具模组集成芯片
科瑞、三星、飞利浦、欧司朗
2

驱动电源及其他配件
飞利浦、欧司朗、明纬、英飞特、茂硕

3

主控器

基恩、萧科、广锐

4

线槽
华鹏、有能、天源华威
5

线缆
远东、宝胜、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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